
证券代码：00136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森药业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07 

 

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暨对外投资进展情况的公告 

 

近日，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以人民币 9,611.40

万元竞拍取得了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的“东阳经济开发

区纵七路以东、横十二路以北”地块，并于 2025 年 3 月 7 日与东阳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签订了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出让合同》”）。 

本次取得土地使用权相关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对外投资事项（含募投项目）进展情况  

公司于2024年10月17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

第九次会议，并于2025年3月7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

《关于与东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<海森药业新厂区建设项目（一期）投

资合作协议>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在东阳经济开发区“万亩千亿”平台生命健康

产业园六歌园区内投资“海森药业新厂区建设项目（一期）”（以下简称“新

厂区项目”），用于生产硫糖铝和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，一期项目总投资不

低于20亿元人民币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(www.c

ninfo.com.cn)上披露的《关于与浙江东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<海森药业

新厂区建设项目（一期）投资合作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42）。 

公司于2025年2月17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

第十次会议，并于2025年3月7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

《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、调整投资总额及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追加投资

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的用途，用于投资建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设“年产300吨A-40(阿托伐他汀钙)等特色原料药建设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新募

投项目”），新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为东阳经济开发区“万亩千亿”平台生命健

康产业园六歌园区，实施方式为购买土地并自建厂房新建生产线，投资总额为4

1,438.76万元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

m.cn)上披露的《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、调整投资总额及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

资金追加投资的议案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01）。 

根据上述投资项目需要，公司于近期参与了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过

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“东阳经济开发区纵七路

以东、横十二路以北”地块的竞拍，以人民币9,611.40万元竞拍取得了该国有建

设用地使用权，并于2025年3月7日与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《出让合

同》。 

本次竞拍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是公司投资建设新厂区项目（含新募投项目）

的建设用地。本次签署《出让合同》后，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权属证

书及手续。 

二、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基本情况 

1、出让人：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2、受让人：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3、宗地编号：330783202504023023 

4、宗地位置：东阳经济开发区纵七路以东、横十二路以北地块 

5、宗地总面积：128,152平方米 

6、宗地用途：工业用地 

7、宗地交付：2025年5月7日前交付 

8、出让年期：50年 

9、出让价款：人民币9,611.40万元 

10、出让价款支付：自《出让合同》签订之日起六十日内全额付清国有建


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。 

三、本次竞拍土地使用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竞拍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位于东阳经济开发区“万亩千亿”平台生命健

康产业园六歌园区内，将用于建设“海森药业新厂区建设项目（一期）”项

目，包含募投项目“年产300吨A-40(阿托伐他汀钙)等特色原料药建设项目”。

本次取得土地使用权，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需要，有利于进一步扩

大公司主导产品的生产规模，完善公司向制剂领域拓展的多元化产品结构；同

时，有利于保障公司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与投资回

报。 

本次竞拍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，不影响公司现有业务的正常开展，

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

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相关风险提示 

本次签署《出让合同》后，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权属证书及手

续；取得土地使用权后，公司新厂区项目（含新募投项目）的实施尚需向政府

有关主管部门办理项目备案、环评审批、建设规划许可、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

工作，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、项目备案等实施条件因素发生变化，该

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、延期、中止或终止的风险。 

公司将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实施工作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的要求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3 月 8 日 


